
1 
 

110年度第 2季法務部矯正署(基隆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出席委員 5位：(蔡委員、林委員 1、林委員 2、李委員、黃委員怡碧)        視訊會議日期：110年 7月 7日 

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針對事件發生經過及視察小組處理過程概述。) 
機關處理情形 

受刑人自主監外作

業辦理情形。 

1.請機關回應。 

2.視訊報告提供受刑人從事自主監外作業現況，為促

進其復歸社會之重要銜接橋樑，有助受刑人提早適

應職涯，並增進家庭關係修復，協力廠商配合管理

安全及注重受刑人權益。 

3.受刑人自主監外作業是矯正機關施政重點，請持續

推行，增加成效，減少再犯，使社會更祥和。 

1.依受刑人作業實施辦法辦理遴選，報名簡章公告，

經受刑人報名後，依該辦法第 27條至第 29條規定

教輔小組初審核，提遴選專案小組會議審議後陳報

矯正署核定。 

2.受刑人獲矯正署核准自主監外作業，職前講習宣達

受刑人自主監外作業應遵事項及受刑人其家屬支

持；協力廠商配合辦理事項及工作說明，使受刑人

出監前先行就業準備，藉由受刑人、家屬及廠商等

三方鼓勵促進受刑人在外作業時保持良好行狀。 

3.自 106 年起至 110 年 5 月 18 日暫停出工前，本所簽

約合作自主監外作業廠商自 1 家增為 4 家(尊弘環保

股份有限公司、嘉豐電器有限公司、皇家侍衛公寓

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與潔安企業社有限公

司)，每日派遣外出作業受刑人自 1 名逐步遞增為 8

名，總計共派遣 27 名受刑人外出作業，總收入為新

臺幣 230 萬 9972 元，參加自主監外作業受刑人獲准

假釋者為 14 名，因廠商對受刑人在外工作表現讚譽

有加，亦鼓勵受刑人出所後能續留公司工作，目前

計有 4 名受刑人出所後曾留原公司或現仍在原公司

工作。 

4.為修復自主監外作業受刑人家庭關係及其支持，本

所鼓勵符合資格者申請返家探視，共計 17 人獲准返

家探視，另受刑人亦主動將賺取的薪資部分寄回孝

敬父母或補貼家計，藉此表達為家庭盡份心力的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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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得到不少受刑人響應，自 106 年起至 110 年 6

月統計本所自主監外作業受刑人，共計 47 人次，總

計金額共計新臺幣 31萬 2280元。 

5.因應 COVID-19 疫情第 3 級警戒持續延長，依矯正署

110 年 5 月 18 公告，目前本所自主監外作業受刑人

暫停出工。 

身心障礙收容人各

項處遇實施，視察

其執行情形。 

1.請機關回應。 

2.視訊報告提供機關對於身心障礙收容人處遇現況，

瞭解目前矯正機關非常著重在社會弱勢身心障礙入

監所後各項措施，在硬體及較體處遇上是一大步進

的作為。 

3.機關有社工師、心理師及個案管師等人員，是矯正

機關先進的作為，對於身心障礙收容人協助瞭解其

家庭狀況，適時協助其家援協助或轉介社福機構或

其戶籍社會局，及出所時之安置、就養、就醫等 

4.請持續對於身心障礙收容人之關懷援助，使其能迅

速適應並改悔向善。 

1.依據矯正署 110 年 4 月 7 日法矯署教字第

11003005250 號函頒「矯正機關身心障礙收容人處遇

計畫」，爰依該項計畫擬訂本所身心障礙收容人處

遇計畫，辦理身心障礙收容人之生活處遇事項、具

體實施情形及合理處遇調整之措施。 

2.新收入所調查均詢問收容人是否具有身心障礙手

冊，遇案時影印相關資料留存及建檔列冊於獄政系

統，並提供收容人需要相關醫療資源，截至 6 月

底，本所收容具身心障礙手冊共計 4名。 

3.每月辦理身心障礙收容人生活座談及場情緒支持團

體至少各 1 場次，過程中除關心及瞭解身心障礙收

容人入所生活適應情形外，將視收容人生活適應及

心理狀況決定是否另序安排個別輔導，活動後安排

輔導 4 月 6 人次、5 月 4 人次、6 月 4 人次；另協助

辦理合理調整 2人次。 

4.若遇有生活管理或作業方面問題，亦轉知相關人員

協助處理，予以合理調整，以幫助身心障礙收容人

適應所內生活，另關於給養部分，依是類收容人之

個別身心需求適時調整伙食並於全年每一開封日提

供熱水沐浴。 

5.身心障礙身份之收容人於社會屬較為弱勢之家庭，請

本所現有社工員、心理師及個案管師等人員，對於

身心障礙收容人協助瞭解其家庭狀況，適時協助其

家援協助或轉介社福機構或其戶籍社會局，及出所

時之安置、就養、就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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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現 COVID-19 嚴峻，第 3 級警戒疫情措施，政府各項

紓困方案，對於身心障礙收容人或家屬，有需協助

辦理補助事宜，請社工員、心理師及個案管師等人

員協助及相關紓困訊息提供。 

端午節期間，機關

辦理各項活動或其

它。 

1.請機關回應。 

2.視訊報告提供端午節期間辦理各項教化輔導措施，

藉由親情灌溉，以增進收容人與家庭社會連結，達

到適應社會生活的目標。 

1.增進收容人親情聯繫、紓解思念憂愁並藉由電話來

團圓，本所特於本(110)年 4 月 28 日(星期三)下午

舉辦收容人電話懇親活動，讓收容人能與家人傳遞

彼此的關心，強化收容人及家屬間的連結。本次活

動全所共計 81 名收容人受惠，活動於下午 15 時 30

分圓滿結束。 

2.為體恤收容人思鄉思親之情並加強家庭凝聚力，本

所特於本(110)年 5 月 5 日(星期三)舉辦收容人面對

面懇親活動，除了讓收容人能與家人共享天倫之

樂，更強化收容人及家屬間連結的功能。同時辦理

「枕邊細語-為孩子說故事」活動，由收容人錄製聲

光碟，交由家屬播放給孩子聽，以增加親子間的關

係。 

3.因應端午佳節辦理全所收容人加菜事宜，共 5 次

(6/14、6/23、6/25、6/30、7/2)，費用總計新臺幣

29,540元。 

4.本所依據矯正署「家庭支持與援助家庭推展計畫」

辦理「及時雨~援助收容人關懷家庭方案」，透過場

舍主管、個管師與社工師的合作篩案模式，積極關

心所內收容人的家庭狀況，如此可減輕收容人於服

刑期間對於家庭之掛心，並透過「愛無礙-社會資源

連結」避免家庭因為收容人入所而生活陷入困頓，

也期待收容人感受社會溫暖而增加改過遷善的機

會。教輔小組今年 5 月已用及時雨方案協助 2 戶低

收入戶家庭，本所深知每個受刑人家庭背後都有其

故事，需要被社會理解與承接，藉由「及時雨方

案」與「愛無礙資源連結」，不僅能協助案家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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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關，也能促進其自我自信心，積極面對生活困境

中，能自立自強。 

5.為發展更具多元之家庭支持方案，矯正署創新研擬

「愛在雲端-電子家庭連絡簿方案」，提供電子平

台，使收容人入監所後仍能積極參與並關懷家庭事

務，表達親情關愛，分享生活點滴，增進親子關

係；主要對象以收容人 15 歲以下子女及配偶為主。

本所首先由社工師與心理師共同評估篩選計有 1

名，利用電腦雲端建立收容人電子家庭連絡簿，成

為此波防疫措施另一選項溝通方式，希望透過電子

家庭聯絡簿，讓收容人與家屬在雲端分享彼此的愛

與關懷，增強收容人及其家屬間之連結修復家庭關

係，為復歸社會建立美好家園作準備。 

6.加強辦理通訊設備接見，原依監獄及看守所辦理使

用通訊設備接見辦法第 10 條規定，收容人每月得辦

理 2 次，惟考量因疫情關係停止接見，本所放寬限

制，收容人每週得辦理 2次。 

7.為體恤收容人思念家人之情，方便收容人與家人聯

繫以瞭解家中狀況，本所於戒護區內增加裝設 2 具

插卡式公用電話，並鼓勵收容人提出書面報告申請

與家人通話，6月份迄 28日已辦理 290次。 

8.於本所網站公布行動設備接見之申請規定，鼓勵家

屬申請行動設備接見，以保持與收容人情感聯繫及

協調家中事務，6月份迄 28日已辦理 75次。 

9.增加辦理靜態文康活動，使收容人於疫情期間內陶

冶性情、提升教化效果。預計於 6 月 30 日舉辦收容

人 4 格圖畫比賽，於 7 月份舉辦收容人履歷及自傳

比賽。 

現況機關對 COVID-

19防疫作為等等 

1.請機關回應。 

2.視訊報告提供口罩使用狀況（包括在各種區域之使

用情形 換發頻率 ... 等），施打疫苗規劃，萬一

1.戴口罩： 

外部人員：本所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示洽

公一律自備配戴口罩全程配戴。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I004007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I004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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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之送醫規劃與內部消毒與隔離  新入所人員之

檢疫措施  外部人員進入監所之防疫措施... 等等 

3.請機關隨時滾動檢討防疫作為，避免防疫破口，造

成群聚感染。 

職員：每日上班入本所即於檢查站領取口罩配戴，

上班時間全程配戴。 

收容人：每星期一、三、五發放口罩搭配口罩套使

用，若上呼吸道感染疾病者每日使用 1 片，戒護外

醫或出庭返所再發予 1 片。依矯正署規定日間全程

配戴，尤其與職員及外部人員接觸時口罩一律戴

好、戴滿。 

2.疫苗施打規劃： 

職員：醫事人員已經有 6 名施打完畢，另外則依中

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安排 7/23 由部立基隆醫院入所

施打。 

收容人：目前由矯正署與衛福部協商安排中。 

3.感染戒送規劃： 

對於具高感染風險疑慮者，電詢 1922（當地衛生主

管機關）依指示安排外醫。沒送醫前，於獨立空間

等候送醫。 

4.內部消毒 

於門衛入口處裝置瀰霧機內裝水神溶液（電解次氯

酸水），對凡入所人員前之全身消毒。 

收容人舍房以 1000PPM 漂白水消毒 1 天 3 次，出入

通道門把 1天 4次以 1000PPM漂白水消毒。 

環境消毒：每星期五大消毒，每月環境評比 1次。 

5.新入所收容人檢疫措施： 

新收、借提、出庭返所先詢問 TOCC、查 VPN，測量

體溫，沐浴更衣。戒護外醫返所者，則更換口罩，

量體溫、沐浴更衣。 

隔離檢疫：新收先予集中置於靜舍 3 天轉南舍 14 天

再執行配房或配業。戒護外醫、出庭者置於南舍舍

房 3天再回原場舍。 

6.外部人員進入監所之防疫措施： 

外部人員入所一律全程配戴口罩，於檢疫站以酒精



6 
 

洗手，量測體溫、查 TOCC、VPN，入機關門衛處再以

瀰霧機內裝水神溶液（電解次氯酸水）全身消毒，

與收容人不近距離接觸、保持社交安全距離。 

備註：本次會議出席委員中另有 4位委員因不同意公開身分資訊，故未列示。(如無完全不同意公開身分資訊委員，免列示本欄) 

註：每年 1月、4月、7月、10月之當月 10日前報署 


